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image: 花蓮縣壽豐鄉農會]【農會正會員】應檢附資料
一、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10日內請領之戶籍謄本(戶政事務所申請)。
二、身分證正本、印章。
三、自耕農:10日內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(地政事務所申請)。
    佃  農:承租契約書(正本)。
   ( 農地現況照片2張 )
四、入會費用:1500元。
五、中華民國國民，年滿18歲設籍壽豐鄉，本人持以上各項資料親至農會提出申請。
六、農業用地規定如下:
	自耕農
	佃農

	1. 以本人、配偶或同戶直系血親所有農業用地供農、林、漁、牧使用，面積0.1公頃以上，或以依法令核准之室內固定農業設施，面積0.05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產者。
2. 土地使用類別為空白，請另向土地轄區鄉鎮公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
	1.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面積0.2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產者。
2.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面積0.2公頃以
  上，從事農業生產連續經營滿一年。
3.自有農業用地面積未達0.1公頃，連同承租三七五減租耕
  地或其他農業用地面積合計達0.2 公頃以上，從事農業生    
  產者。
4.承租三七五減租耕地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，應訂有租賃契 
約，並經地方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不經公證：
(1).向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承租農業用地。
(2).經由主管機關指定之單位輔導承租農業地，且租賃契約經
    主管機關備查。


※農會會員每戶以1人為限。(農會法第14條)
※會員之資格條件變更(姓名變更、住址異動、耕地異動)當事人主動向農會申請。
※農會會員入會滿6個月以上，得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。
※農會會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出會：(農會法第16條、第18條)
  1.死亡。
  2.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、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、曾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。
  3.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。
  4.住址遷離壽豐鄉農會組織區域者。
  5.除名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【農會贊助會員】應檢附資料
一、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10日內請領之戶籍謄本(戶政事務所申請)。
二、身分證正本、印章。
三、入會費用:1500元
四、本人持以上各項資料親至農會提出申請。
[bookmark: _GoBack]※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助會員，除得當選監事外，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。(其他應享權利與會員同)
會籍申辦及相關問題請洽本會2樓會務部黃小姐(03-8653101~5分機114)      壽豐鄉農會關心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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